
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宣示判決筆錄

112年度原易字第18號

公  訴  人 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      告  梁夢麟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指定辯護人  本院公設辯護人周凱珍

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2年度偵字第618

號、112年度偵字第1447號）後，聲請改依協商程序而為判決，

本院於民國112年7月14日16時在本院刑事第七法庭宣示判決，出

席職員如下：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  官  李建慶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  張慧儀

法官起立朗讀判決主文、犯罪事實要旨、處罰條文、附記事項及

告以上訴限制、期間並提出上訴狀之法院，且諭知記載其內容：

本院判決如下：

一、主  文

    梁夢麟犯攜帶兇器竊盜未遂罪，累犯，處有期徒刑參月，併

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，徒刑如易科罰金、罰金如易服勞役，

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；又犯攜帶兇器竊盜罪，共貳

罪，均累犯，各處有期徒刑陸月，各併科罰金新臺幣貳萬

元，徒刑如易科罰金、罰金如易服勞役，均以新臺幣壹仟元

折算壹日。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，併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，

徒刑如易科罰金、罰金如易服勞役，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

壹日。

   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仟元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

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
二、犯罪事實要旨：

　　梁夢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加重竊盜之犯意，㈠於

民國111年11月18日凌晨2時30分許，至新竹縣○○市○○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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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00號之娃娃機店（下稱新泰路娃娃機店），自隨身包包內

取出客觀上可作為兇器使用之油壓剪1支（未扣案），欲破

壞娃娃機的鎖頭之際，遭新泰路娃娃機店經營者劉正彬透過

監視器發現後，當場以廣播喝止而未遂，梁夢麟隨即步行逃

逸。嗣經劉正彬報警處理，經警調閱監視器，始知悉上情。

㈡於111年10月12日上午7時49分許，至新竹市○區○○路00

0號之娃娃機店（下稱中山路娃娃機店），持客觀上可作為

兇器使用之油壓剪1支（未扣案），破壞陳俊良擺設的娃娃

機鎖頭，竊取娃娃機內零錢。㈢於111年10月22日凌晨4時43

分許，至中山路娃娃機店，持客觀上可作為兇器使用之油壓

剪1支（未扣案），破壞陳俊良擺設的娃娃機鎖頭，竊取娃

娃機內零錢（梁夢麟在中山路娃娃機店行竊2次，共竊得新

臺幣2,000元）。嗣中山路娃娃機店經營者陳俊良發現遭竊

後，報警處理，經警調閱監視器，始悉上情。　　

三、處罰條文：

    刑法第321條第2項、第1項第3款。

四、協商判決除有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第1項第1款於本訊問程

序終結前，被告撤銷協商合意或檢察官撤回協商聲請者；第

2款被告協商之意思非出於自由意志者；第4款被告所犯之罪

非第455條之2第1項所定得以協商判決者；第6款被告有其他

較重之裁判上一罪之犯罪事實者；第7款法院認應諭知免刑

或免訴、不受理者情形之一，及違反同條第2項「法院應於

協商合意範圍內為判決；法院為協商判決所科之刑，以宣告

緩刑或2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罰金為限」之規定者外，

    檢察官與被告均不得上訴。

五、如有前項得上訴之情形，得自收受宣示判決筆錄送達之日起

    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上訴於第二審法院。

本案經檢察官許大偉提起公訴，檢察官陳昭德到庭執行職務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2 　年　　7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刑事第一庭  法  官  李建慶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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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2 　年　　7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  張慧儀
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

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、第2項

犯前條第一項、第二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6月以上5年

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：

一、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、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。

二、毀越門窗、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。

三、攜帶兇器而犯之。

四、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。

五、乘火災、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。

六、在車站、港埠、航空站或其他供水、陸、空公眾運輸之舟、

車、航空機內而犯之。
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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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宣示判決筆錄
112年度原易字第18號
公  訴  人 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      告  梁夢麟



指定辯護人  本院公設辯護人周凱珍
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2年度偵字第618號
、112年度偵字第1447號）後，聲請改依協商程序而為判決，本
院於民國112年7月14日16時在本院刑事第七法庭宣示判決，出席
職員如下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 李建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張慧儀
法官起立朗讀判決主文、犯罪事實要旨、處罰條文、附記事項及
告以上訴限制、期間並提出上訴狀之法院，且諭知記載其內容：
本院判決如下：
一、主  文
    梁夢麟犯攜帶兇器竊盜未遂罪，累犯，處有期徒刑參月，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，徒刑如易科罰金、罰金如易服勞役，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；又犯攜帶兇器竊盜罪，共貳罪，均累犯，各處有期徒刑陸月，各併科罰金新臺幣貳萬元，徒刑如易科罰金、罰金如易服勞役，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，併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，徒刑如易科罰金、罰金如易服勞役，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   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仟元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
    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二、犯罪事實要旨：
　　梁夢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加重竊盜之犯意，㈠於
    民國111年11月18日凌晨2時30分許，至新竹縣○○市○○路000
    號之娃娃機店（下稱新泰路娃娃機店），自隨身包包內取出
    客觀上可作為兇器使用之油壓剪1支（未扣案），欲破壞娃
    娃機的鎖頭之際，遭新泰路娃娃機店經營者劉正彬透過監視
    器發現後，當場以廣播喝止而未遂，梁夢麟隨即步行逃逸。
    嗣經劉正彬報警處理，經警調閱監視器，始知悉上情。㈡於1
    11年10月12日上午7時49分許，至新竹市○區○○路000號之娃
    娃機店（下稱中山路娃娃機店），持客觀上可作為兇器使用
    之油壓剪1支（未扣案），破壞陳俊良擺設的娃娃機鎖頭，
    竊取娃娃機內零錢。㈢於111年10月22日凌晨4時43分許，至
    中山路娃娃機店，持客觀上可作為兇器使用之油壓剪1支（
    未扣案），破壞陳俊良擺設的娃娃機鎖頭，竊取娃娃機內零
    錢（梁夢麟在中山路娃娃機店行竊2次，共竊得新臺幣2,000
    元）。嗣中山路娃娃機店經營者陳俊良發現遭竊後，報警處
    理，經警調閱監視器，始悉上情。　　
三、處罰條文：
    刑法第321條第2項、第1項第3款。
四、協商判決除有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第1項第1款於本訊問程
    序終結前，被告撤銷協商合意或檢察官撤回協商聲請者；第
    2款被告協商之意思非出於自由意志者；第4款被告所犯之罪
    非第455條之2第1項所定得以協商判決者；第6款被告有其他
    較重之裁判上一罪之犯罪事實者；第7款法院認應諭知免刑
    或免訴、不受理者情形之一，及違反同條第2項「法院應於
    協商合意範圍內為判決；法院為協商判決所科之刑，以宣告
    緩刑或2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罰金為限」之規定者外，
    檢察官與被告均不得上訴。
五、如有前項得上訴之情形，得自收受宣示判決筆錄送達之日起
    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上訴於第二審法院。
本案經檢察官許大偉提起公訴，檢察官陳昭德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2 　年　　7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刑事第一庭  法  官  李建慶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2 　年　　7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張慧儀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
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、第2項
犯前條第一項、第二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6月以上5年
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：
一、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、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。
二、毀越門窗、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。
三、攜帶兇器而犯之。
四、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。
五、乘火災、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。
六、在車站、港埠、航空站或其他供水、陸、空公眾運輸之舟、
    車、航空機內而犯之。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

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宣示判決筆錄
112年度原易字第18號
公  訴  人 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      告  梁夢麟



指定辯護人  本院公設辯護人周凱珍
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2年度偵字第618號、112年度偵字第1447號）後，聲請改依協商程序而為判決，本院於民國112年7月14日16時在本院刑事第七法庭宣示判決，出席職員如下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 李建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張慧儀
法官起立朗讀判決主文、犯罪事實要旨、處罰條文、附記事項及
告以上訴限制、期間並提出上訴狀之法院，且諭知記載其內容：本院判決如下：
一、主  文
    梁夢麟犯攜帶兇器竊盜未遂罪，累犯，處有期徒刑參月，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，徒刑如易科罰金、罰金如易服勞役，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；又犯攜帶兇器竊盜罪，共貳罪，均累犯，各處有期徒刑陸月，各併科罰金新臺幣貳萬元，徒刑如易科罰金、罰金如易服勞役，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，併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，徒刑如易科罰金、罰金如易服勞役，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   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仟元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二、犯罪事實要旨：
　　梁夢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加重竊盜之犯意，㈠於民國111年11月18日凌晨2時30分許，至新竹縣○○市○○路000號之娃娃機店（下稱新泰路娃娃機店），自隨身包包內取出客觀上可作為兇器使用之油壓剪1支（未扣案），欲破壞娃娃機的鎖頭之際，遭新泰路娃娃機店經營者劉正彬透過監視器發現後，當場以廣播喝止而未遂，梁夢麟隨即步行逃逸。嗣經劉正彬報警處理，經警調閱監視器，始知悉上情。㈡於111年10月12日上午7時49分許，至新竹市○區○○路000號之娃娃機店（下稱中山路娃娃機店），持客觀上可作為兇器使用之油壓剪1支（未扣案），破壞陳俊良擺設的娃娃機鎖頭，竊取娃娃機內零錢。㈢於111年10月22日凌晨4時43分許，至中山路娃娃機店，持客觀上可作為兇器使用之油壓剪1支（未扣案），破壞陳俊良擺設的娃娃機鎖頭，竊取娃娃機內零錢（梁夢麟在中山路娃娃機店行竊2次，共竊得新臺幣2,000元）。嗣中山路娃娃機店經營者陳俊良發現遭竊後，報警處理，經警調閱監視器，始悉上情。　　
三、處罰條文：
    刑法第321條第2項、第1項第3款。
四、協商判決除有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第1項第1款於本訊問程序終結前，被告撤銷協商合意或檢察官撤回協商聲請者；第2款被告協商之意思非出於自由意志者；第4款被告所犯之罪非第455條之2第1項所定得以協商判決者；第6款被告有其他較重之裁判上一罪之犯罪事實者；第7款法院認應諭知免刑或免訴、不受理者情形之一，及違反同條第2項「法院應於協商合意範圍內為判決；法院為協商判決所科之刑，以宣告緩刑或2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罰金為限」之規定者外，
    檢察官與被告均不得上訴。
五、如有前項得上訴之情形，得自收受宣示判決筆錄送達之日起
    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上訴於第二審法院。
本案經檢察官許大偉提起公訴，檢察官陳昭德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2 　年　　7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刑事第一庭  法  官  李建慶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2 　年　　7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張慧儀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
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、第2項
犯前條第一項、第二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：
一、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、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。
二、毀越門窗、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。
三、攜帶兇器而犯之。
四、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。
五、乘火災、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。
六、在車站、港埠、航空站或其他供水、陸、空公眾運輸之舟、車、航空機內而犯之。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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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
div {
  -ms-text-justify: inter-ideograph;
}

.justify-para {
  text-align:justify;
  text-align-last:justify
 }
 
.lightbar {
	background : yellow ;
}

#loadingSpinner {
  margin: 100px auto 0;
  width: 70px;
  text-align: center;
}

#loadingSpinner > div {
  width: 18px;
  height: 18px;
  background-color: #333;
  margin-left : 10px;
  border-radius: 100%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-webkit-animation: sk-bouncedelay 2.4s infinite ease-in-out both;
  animation: sk-bouncedelay 2.4s infinite ease-in-out both;
}

#loadingSpinner .bounce1 {
  -webkit-animation-delay: -1.2s;
  animation-delay: -1.2s;
}

#loadingSpinner .bounce2 {
  -webkit-animation-delay: -0.6s;
  animation-delay: -0.6s;
}

@-webkit-keyframes sk-bouncedelay {
  0%, 80%, 10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0) }
  4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 }
}

@keyframes sk-bouncedelay {
  0%, 80%, 100% { 
   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0);
    transform: scale(0);
  } 40% { 
   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;
    transform: scale(1.0);
  }
}


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宣示判決筆錄
112年度原易字第18號
公  訴  人 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      告  梁夢麟






指定辯護人  本院公設辯護人周凱珍
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2年度偵字第618號、112年度偵字第1447號）後，聲請改依協商程序而為判決，本院於民國112年7月14日16時在本院刑事第七法庭宣示判決，出席職員如下：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  官  李建慶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  張慧儀
法官起立朗讀判決主文、犯罪事實要旨、處罰條文、附記事項及
告以上訴限制、期間並提出上訴狀之法院，且諭知記載其內容：本院判決如下：
一、主  文
    梁夢麟犯攜帶兇器竊盜未遂罪，累犯，處有期徒刑參月，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，徒刑如易科罰金、罰金如易服勞役，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；又犯攜帶兇器竊盜罪，共貳罪，均累犯，各處有期徒刑陸月，各併科罰金新臺幣貳萬元，徒刑如易科罰金、罰金如易服勞役，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，併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，徒刑如易科罰金、罰金如易服勞役，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   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仟元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二、犯罪事實要旨：
　　梁夢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加重竊盜之犯意，㈠於民國111年11月18日凌晨2時30分許，至新竹縣○○市○○路000號之娃娃機店（下稱新泰路娃娃機店），自隨身包包內取出客觀上可作為兇器使用之油壓剪1支（未扣案），欲破壞娃娃機的鎖頭之際，遭新泰路娃娃機店經營者劉正彬透過監視器發現後，當場以廣播喝止而未遂，梁夢麟隨即步行逃逸。嗣經劉正彬報警處理，經警調閱監視器，始知悉上情。㈡於111年10月12日上午7時49分許，至新竹市○區○○路000號之娃娃機店（下稱中山路娃娃機店），持客觀上可作為兇器使用之油壓剪1支（未扣案），破壞陳俊良擺設的娃娃機鎖頭，竊取娃娃機內零錢。㈢於111年10月22日凌晨4時43分許，至中山路娃娃機店，持客觀上可作為兇器使用之油壓剪1支（未扣案），破壞陳俊良擺設的娃娃機鎖頭，竊取娃娃機內零錢（梁夢麟在中山路娃娃機店行竊2次，共竊得新臺幣2,000元）。嗣中山路娃娃機店經營者陳俊良發現遭竊後，報警處理，經警調閱監視器，始悉上情。　　
三、處罰條文：
    刑法第321條第2項、第1項第3款。
四、協商判決除有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第1項第1款於本訊問程序終結前，被告撤銷協商合意或檢察官撤回協商聲請者；第2款被告協商之意思非出於自由意志者；第4款被告所犯之罪非第455條之2第1項所定得以協商判決者；第6款被告有其他較重之裁判上一罪之犯罪事實者；第7款法院認應諭知免刑或免訴、不受理者情形之一，及違反同條第2項「法院應於協商合意範圍內為判決；法院為協商判決所科之刑，以宣告緩刑或2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罰金為限」之規定者外，
    檢察官與被告均不得上訴。
五、如有前項得上訴之情形，得自收受宣示判決筆錄送達之日起
    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上訴於第二審法院。
本案經檢察官許大偉提起公訴，檢察官陳昭德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2 　年　　7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刑事第一庭  法  官  李建慶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2 　年　　7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  張慧儀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
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、第2項
犯前條第一項、第二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：
一、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、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。
二、毀越門窗、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。
三、攜帶兇器而犯之。
四、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。
五、乘火災、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。
六、在車站、港埠、航空站或其他供水、陸、空公眾運輸之舟、車、航空機內而犯之。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